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5-038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 至

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6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南平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为201,728,186股，其中公司回购股份5,619,500股，上市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96,108,686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 141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4,927,2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046%。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93,526,52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691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400,7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8135%。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共 13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143,

9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2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4,681,9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7662%；反对 244,9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2334%；弃
权3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98,6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7.9801%；反对244,9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2.0171%；弃权3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0.0028%。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4,681,9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7662%；反对 235,3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2243%；弃
权9,9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98,6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7.9801%；反对235,3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1.9380%；弃权9,9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0.0819%。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4,691,9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7758%；反对 226,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2161%；弃
权8,4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908,6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0624%；反对226,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1.8676%；弃权8,4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0.0700%。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665,3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7504%；反对 261,7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2495%；弃
权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82,0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7.8434%；反对261,7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2.1554%；弃权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0.0012%。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04,692,9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7767%；反对 22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2147%；弃
权8,9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909,6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0707%；反对22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1.8553%；弃权8,9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0.0741%。

6、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681,1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7655%；反对 245,9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2344%；弃
权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97,8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7.9735%；反对245,9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2.0253%；弃权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0.0012%。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98,41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7.9784%；反对 245,3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0204%；弃
权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98,4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7.9784%；反对245,3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2.0204%；弃权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0.0012%。

关联股东方南平、吕慧浩、杨国栋和嵊州市君泰投资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692,2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7760%；反对 233,6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2227%；弃
权1,3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908,9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0649%；反对233,6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1.9240%；弃权1,3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0.0111%。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680,0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7644%；反对 247,0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2354%；弃
权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96,7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7.9644%；反对247,0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2.0344%；弃权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0.001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681,2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7656%；反对 245,8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2343%；弃
权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97,9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7.9743%；反对245,8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2.0245%；弃权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0.0012%。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689,4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7734%；反对 23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2255%；弃
权1,1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906,1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0419%；反对23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1.9483%；弃权1,1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0.009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昂利康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浙江昂利康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435 证券简称：英方软件 公告编号：2025-027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路2049弄16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
38

37,259,751
37,259,751
45.1551
45.155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985,000股，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军擎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

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会议；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1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45,304
比例（%）
99.4244

反对
票数

113,079
比例（%）
0.3034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0.2722

2、议案2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45,304
比例（%）
99.4244

反对
票数

113,079
比例（%）
0.3034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0.2722

3、议案3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44,804
比例（%）
99.4231

反对
票数

113,579
比例（%）
0.3048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0.2721

4、议案4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44,804
比例（%）
99.4231

反对
票数

113,579
比例（%）
0.3048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0.2721

5、议案5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36,804
比例（%
99.4016

反对
票数

121,579
比例（%）
0.3263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0.2721

6、议案6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6,980
比例（%）
75.7954

反对
票数

133,979
比例（%）
13.7792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10.4254

7、议案7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24,404
比例（%）
99.3683

反对
票数

133,979
比例（%）
0.3595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0.2722

8、议案8.01名称：《关联交易决策制度》（2025年4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37,304
比例（%）
99.4029

反对
票数

121,079
比例（%）
0.3249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0.2722

9、议案8.02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5年4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36,804
比例（%）
99.4016

反对
票数

121,579
比例（%）
0.3263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0.2721

10、议案8.03名称：《信息披露管理制度》（2025年4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45,304
比例（%）
99.4244

反对
票数

113,079
比例（%）
0.3034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0.2722

11、议案9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45,304
比例（%）
99.4244

反对
票数

113,079
比例（%）
0.3034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0.2722

12、议案10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44,804
比例（%）
99.4231

反对
票数

113,579
比例（%）
0.3048

弃权
票数

101,368
比例（%）
0.272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35,474,374
0

1,562,430
52,072

1,510,358

比例（%）

100.0000
0.0000
87.5126
68.9521
88.3323

反对
票数

0
0

121,579
21,579
100,000

比例（%）

0.0000
0.0000
6.8097
28.5742
5.8484

弃权
票数

0
0

101,368
1,868
99,500

比例（%）

0.0000
0.0000
5.6777
2.4737
5.8193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
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

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
董 事 会 独 立 董 事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1,562,430

736,980

1,570,430

比例（%）

87.5126

75.7954

87.9606

反对

票数

121,579

133,979

113,579

比例（%）

6.8097

13.7792

6.3616

弃权

票数

101,368

101,368

101,368

比例（%）

5.6777

10.4254

5.677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军擎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爱兔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董事兼副总经理周华、董事陈勇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益友天元（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卫国律师、周航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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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新兴路299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
102,433,228
59.388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罗昌国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165,680
比例（%）
99.7388

反对
票数

253,228
比例（%）
0.2472

弃权
票数
14,320

比例（%）
0.014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153,380
比例（%）
99.7267

反对
票数

253,228
比例（%）
0.2472

弃权
票数
26,620

比例（%）
0.026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153,380
比例（%）
99.7267

反对
票数

253,228
比例（%）
0.2472

弃权
票数
26,620

比例（%）
0.026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153,380
比例（%）
99.7267

反对
票数

253,228
比例（%）
0.2472

弃权
票数
26,620

比例（%）
0.026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165,680
比例（%）
99.7388

反对
票数

253,228
比例（%）
0.2472

弃权
票数
14,320

比例（%）
0.014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104,648
比例（%）
99.6792

反对
票数

321,580
比例（%）
0.3139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6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153,380
比例（%）
99.7267

反对
票数

253,228
比例（%）
0.2472

弃权
票数
26,620

比例（%）
0.0261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165,680
比例（%）
99.7388

反对
票数

253,228
比例（%）
0.2472

弃权
票数
14,320

比例（%）
0.0140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099,708
比例（%）
99.6744

反对
票数

282,888
比例（%）
0.2761

弃权
票数
50,632

比例（%）
0.0495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136,020
比例（%）
99.7098

反对
票数

282,888
比例（%）
0.2761

弃权
票数
14,320

比例（%）
0.0141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136,020
比例（%）
99.7098

反对
票数

282,888
比例（%）
0.2761

弃权
票数
14,320

比例（%）
0.014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 2024 年
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896,872
5,945,604
5,891,932

5,928,244

比例（%）

94.7219
95.5047
94.6426

95.2259

反对

票数

321,580
253,228
282,888

282,888

比例（%）

5.1655
4.0676
4.5440

4.5440

弃权

票数

7,000
26,620
50,632

14,320

比例（%）

0.1126
0.4277
0.8134

0.230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无特别决议议案；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6、7、9、10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代其云、张佳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231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0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翔云路18号，隆达股份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
59

120,964,627
120,964,627
49.0018
49.00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浦益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7人，董事刘林先生、浦燕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佳海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571,587
比例（%）
99.6750

反对
票数

292,340
比例（%）
0.2416

弃权
票数

100,700
比例（%）
0.083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572,587
比例（%）
99.6759

反对
票数

292,340
比例（%）
0.2416

弃权
票数
99,700

比例（%）
0.082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572,587
比例（%）
99.6759

反对
票数

292,340
比例（%）
0.2416

弃权
票数
99,700

比例（%）
0.082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571,587
比例（%）
99.6750

反对
票数

292,340
比例（%）
0.2416

弃权
票数

100,700
比例（%）
0.083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631,087
比例（%）
99.7242

反对
票数

292,340
比例（%）
0.2416

弃权
票数
41,200

比例（%）
0.0342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631,587
比例（%）
99.7246

反对
票数

291,840
比例（%）
0.2412

弃权
票数
41,200

比例（%）
0.034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573,087
比例（%）
99.6763

反对
票数

350,340
比例（%）
0.2896

弃权
票数
41,200

比例（%）
0.0341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631,587
比例（%）
99.7246

反对
票数

291,840
比例（%）
0.2412

弃权
票数
41,200

比例（%）
0.0342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573,087
比例（%）
99.6763

反对
票数

350,340
比例（%）
0.2896

弃权
票数
41,200

比例（%）
0.0341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065,495
比例（%）
98.5182

反对
票数

292,340
比例（%）
1.1049

弃权
票数
99,700

比例（%）
0.3769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527,737
比例（%）
99.6388

反对
票数

292,340
比例（%）
0.2416

弃权
票数

144,550
比例（%）
0.119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申请银行授
信额度暨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
开展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
酬 情 况 及 2025
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255,218

32,197,218

32,255,718

32,197,218

26,065,495

比例（%）

98.9765

98.7985

98.9780

98.7985

98.5182

反对

票数

292,340

350,340

291,840

350,340

292,340

比例（%）

0.8970

1.0750

0.8955

1.0750

1.1049

弃权

票数

41,200

41,200

41,200

41,200

99,700

比例（%）

0.1265

0.1265

0.1265

0.1265

0.37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均为普通决议议案且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5、7、8、9、10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建红、宋欣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
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591 证券简称：泰凌微 公告编号：2025-021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大基金”) 持有公司股份21,488,400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8.95%。

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IPO”）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4年8月26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1月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因股东自身经营需要，国家大
基金计划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5年 2月 17日-2025年 5月 16
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4,800,00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2.00%。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收到国家大基金出具的告知函，国家大基金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4,800,000股，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国家大基金现持有公司股份16,688,4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6.95%。

● 本次权益变动为国家大基金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
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后，国家大基金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9,088,400股减少至16,688,400股，持股
比例由公司总股本的7.95%变动至6.95%，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21,488,400股

8.95%
IPO前取得：21,488,4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4,800,000股

2025年2月17日～2025年5月16日
集中竞价减持，4,800,000股

35.25～42.01元/股
184,560,057.16元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已完成
2.00%

不超过：2%
16,688,400股

6.9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及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
注册地

企业类型及经
济性质

法定代表人
主要股东的姓

名或名称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合计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2幢7层718室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张新

第一大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持有36.47%。

变动日期
2025/5/7-2025/5/16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股数（股）
2,400,000
2,400,000

减持比例
1.00%
1.00%

注：
1、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

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国 家 大 基
金

股份性质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持有数量（股）
19,088,400
19,088,400

持股比例
7.95%
7.95%

持有数量（股）
16,688,400
16,688,40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比例
6.95%
6.95%

注：
1、以上所有表格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国家大基金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国家大基金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国家大基金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国家大基金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767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0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途义路27号A幢110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
33

24,364,466
24,364,466
22.8953
22.8953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25万股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半数以上董事

推选吴淑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三位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长陈音龙先生、

董事陈宇杰先生因公务安排缺席，其余董事均现场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费其俊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351,066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9,8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3,600

比例（%）
0.0148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351,066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9,8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3,600

比例（%）
0.014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351,066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9,8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3,600

比例（%）
0.014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351,066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9,8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3,600

比例（%）
0.0148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351,066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9,8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3,600

比例（%）
0.0148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351,066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9,8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3,600

比例（%）
0.0148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351,066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9,8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3,600

比例（%）
0.0148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351,066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9,8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3,600

比例（%）
0.0148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制定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331,666
比例（%）
99.8653

反对
票数
9,8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23,000

比例（%）
0.0945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331,666
比例（%）
99.8653

反对
票数
9,8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23,000

比例（%）
0.094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

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进行 2025 年中期分

红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确认 2024 年度董事
薪酬及制定 2025 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68,971

2,468,971

2,468,971

2,449,571

比例（%）

99.4601

99.4601

99.4601

98.6786

反对

票数

9,800

9,800

9,800

9,800

比例（%）

0.3947

0.3947

0.3947

0.3947

弃权

票数

3,600

3,600

3,600

23,000

比例（%）

0.1452

0.1452

0.1452

0.92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0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6、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琦、夏铭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博拓生物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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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9
2025年4月9日~2025年7月8日

1亿元~2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70,808股
0.03%

4,998,589.34元
28.70元/股~29.8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
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
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

施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63.83元/股（含）。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3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9日和
2025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029）。

因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63.8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2.71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5月 16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170,808股，占截至2025年5月15日公司总股本670,183,220股的比例为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9.83元/股，回购成交的最低价为 28.7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8,589.34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